
偏鄉弱勢家庭修繕計畫 

公共安全自負切結書 

 

立切結書人            今向  貴會申請偏鄉修繕

住屋補助，申請修繕之房屋為坐落於          縣(市) 

   區(鄉鎮市)        路（街）   段   巷 

   弄   號   樓之   民國83年12月31日

以前之違章建築物，如奉准修繕，有妨礙公共安全等情

事，願由本人自行負責。 

 

此致 

財團法人伊甸社會福利基金會 

 

立切結書人： 

身分證編號： 

戶籍地址： 

通訊地址： 

連絡電話： 

      

中華民國  年  月  日 


